
《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源市校外托

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解读

2026 年 1 月 7 日，河源市人民政府印发《河源市校外托

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自 2026

年 2 月 8 日起实施，有效期为 3 年。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

近年来，随着双职工子女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课后接

送、看管等需求日益增加，各类托管机构不断开办，这些托

管机构在帮助中小学生家长解决小孩课后接送、吃饭、午休

问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市场的不规范也导致存在一

些安全隐患问题。同时，校外托管机构的监管涉及多个方面，

单靠任何一个职能部门都无法在职责范围内实现对托管机

构的全面监管。为规范管理我市校外托管机构，保障中小学

生身心健康和安全成长，市政府印发了该《办法》。

二、制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并参照相关省市

的做法，制定《办法》。

三、目标任务



针对以往托管机构场所安全不达标、服务规范不统一、

监管责任模糊等现象，《办法》的制定以“规范行业运营秩

序、填补监管空白，筑牢安全防护底线、守护未成年人成长，

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压实各方责任”为目标，着力解决校外

托管行业突出问题、保障各方合法权益，推动托管服务规范、

有序发展。

四、核心内容解读

《办法》包括总则、管理职责、设置要求、审批登记、

服务要求、监督管理、附则，共七章，三十三条。

（一）明确适用范围与基本原则

《办法》明确适用在河源市从事学生校外托管服务及相

关的管理活动，清晰定义托管机构为“利用非国有资产在学

校以外的合法安全场所举办，受中小学生监护人的委托，在

非教学时间专门为中小学生提供就餐、午休、接送、看护等

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排除了学校内设的托管服务，界定

精准且边界清晰。

托管机构设立与服务需遵循“依法设立、规范管理、诚

实信用”三大基本原则，核心导向是依法保护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和合法权益，为后续各项规范要求奠定基础。

（二）构建多方联动的管理体系

《办法》建立“属地负责、权责一致、举办者首责”的

管理机制，明确县（区）、乡镇（街道）政府及职能部门的

监管职责，形成齐抓共管格局。



1.属地管理层层压实。各县（区）政府（管委会）承担

主体责任，统筹协调重大问题；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将托管机构纳入日常安全管理，负责隐患排查、违规查

处或通报，实现网格化监管覆盖。

2.部门职责分工明确。明确教育、市场监管、公安、民

政、住建、卫健等 11 个部门的具体职责。其中，教育部门

负责引导家长选择合法的托管机构，负责对托管机构违规开

展教育培训的监管及查处；市场监管部门负责营利性托管机

构登记，食品安全与价格管理；公安部门负责治安、接送车

辆及从业人员犯罪记录核查；住建、消防部门管控房屋与消

防安全；卫健部门指导传染病防控，各部门各司其职、齐抓

共管。

3.举办者首责落地见效。明确托管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

要负责人为安全第一责任人，全面承担房屋使用、消防、食

品、传染病防控等责任，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员，筑牢

主体责任防线。

（三）细化设置要求，守住安全底线

《办法》对托管机构场所、卫生、房屋、消防等设置要

求作出细化规定，多项条款设置禁止性红线，切实防范安全

风险。

1.场所设置严标红线。严禁在居民住宅、地下室、半地

下室、工业用房等场所设立，12 周岁及以下儿童托管机构不

得设于四层及以上；午休场所需独立通风，男女学生分房居



住，1 人 1 床，床铺间距、走道宽度均有明确尺寸标准，杜

绝安全隐患。

2.消防安全严格要求。每层至少配备 2 个安全出口和 2

部疏散楼梯，疏散门向疏散方向开启，禁止使用阻碍逃生的

门体；场所需安装火灾报警系统、配备必要消防设施，窗口

防盗网须开设净宽度和净高度不小于 1.0 米的逃生口；严禁

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厨房与其他区域需用耐火极限不低

于 2.0 小时的隔墙分隔。

3.食品卫生规范操作。提供餐食服务的机构需符合食品

安全相关标准，就餐人数超 50 人的，厨房面积不小于 30 平

方米；实行食谱公示、分餐制，严禁制售高风险食品，落实

每餐不少于 125 克、冷藏 48 小时以上的食品留样制度；从

业人员持健康证上岗，每日开展健康检查，突发食源性疾病

或传染病需 2 小时内上报。

4.技防设施全面覆盖。出入口、活动区、餐饮区等重点

区域需安装监控，视频保存期限不少于 30 天；规范组建最

小应急单元，配备防暴器械，落实外来人员登记制度，强化

人身安全保障。

（四）规范审批登记与服务行为

1.审批登记条件明确。设立托管机构需取得营业执照或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具备消防验收意见书或消防验收

备案凭证；供餐 50 人及以上的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相关证照需公示于显著位置，每年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确



保合规经营可追溯。

2.人员管理严格把关。托管机构在招聘工作人员时需核

查其是否存在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

录，有相关记录者一律不予录用或立即解聘；工作人员需身

体健康，无传染性、精神性疾病，女生宿舍不得安排男性工

作人员管理。

3.托管行为划定边界。托管机构不得开展教育培训、不

得开设全日制班招生、不得接受住宿过夜等无关业务；接送

学生需安排专人，禁止使用非法车辆，确需用车的参照校车

管理规定申请；合理公示收费标准，鼓励购买人身意外伤害

险、食品安全责任险等商业保险，分散运营风险。

（五）健全监督管理与责任追究机制

《办法》构建“部门监管+学校联动+家长监督”的多元

监督体系，明确违规处置措施，强化制度刚性。对无证经营、

骗取许可、违反食品安全或消防安全规定的，由对应职能部

门依法查处；学校发现托管机构存在安全隐患需及时上报；

家长可向相关部门举报投诉，部门需依法处理并反馈结果。

同时，建立责任倒查机制，对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导致严重后果的，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

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确保监管责任落地见效。

五、实施意义

《办法》的实施，不仅为河源市校外托管机构提供了明

确的运营规范和行为准则，有效整治行业乱象、消除安全隐



患，更进一步筑牢了未成年人校外安全防线，缓解家长看护

焦虑，为中小学生健康成长营造安全、有序的校外环境。同

时，也将引导校外托管行业从“无序发展”向“规范提质”

转型，推动形成政府监管、机构自律、社会监督的良好格局，

助力构建全方位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六、利企惠民有利举措

《办法》详细规定了托管机构的场所、消防、食品、人

员等各项合规要求，明确禁止性条款与必备资质，为托管机

构运营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南”，在帮助合规机构稳定经营

的同时，也全方位筑牢托管学生安全防线，切实解决家长对

孩子校外托管安全的担忧；此外，通过规范行业秩序，淘汰

无证经营、不合规的机构，为合规机构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推动托管行业规范化发展。

七、附则说明

《办法》由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管局会同有关部门解释，

自 2026 年 2 月 8 日起实施，有效期 3 年，为后续根据行业

发展情况动态调整政策预留了空间，确保政策的适应性和可

持续性。


